
附件3
晋城市图书资料系列初级专业技术职务

任职资格评审工作安排意见

为全面贯彻落实人社部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22〕60号）要求，持续深化职称制度改革，不断优化人才评价体系，按照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做好2025年度全省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晋人社厅函〔2025〕 560号）要求，现就做好2025年度全市图书资料系列初级职称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  
一、组织管理

2025年度全市图书资料系列初级职称评审工作，在晋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管理和指导下，由晋城市图书资料系列初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具体组织实施。

二、评审范围

市直各部门和直属各单位、有关企事业单位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，从事图书资料工作，并符合《晋城市图书资料系列初级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规定评审条件的专业技术人才。

下列人员不得申报：

1.国家公务员（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）；

2.退休人员（已办理退休手续或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，时间以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开始收审材料之日为界）；

3.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受到记过以上处分，且在受处分期间的。

三、申报评审条件

（一）品德条件

申报评审者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,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,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热爱图书资料事业,努力钻研业务,积极完成本职工作,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。

（二）学历、资历条件

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，可申报评审初级职称：
1.硕士研究生毕业后，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，可申报评审初级职称。
2.大学本科毕业后，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1年，经考核合格，可申报评审初级职称。
3.大学专科毕业后，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3年，可申报评审初级职称。
4.高中（含中专、职高、技校）毕业后，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5年，可申报评审初级职称。
（三）工作业绩条件

申报助理馆员职称，应当具有一定的专业工作能力，熟悉业务工作规范和要求，能尽职尽责完成本岗位必备工作任务，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。
任现职期间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两项。

1.完成本岗位工作任务。

2.完成所在部门或所在岗位的业务统计分析报告。

3.参与本单位或本部门的业务制度、技术规章、工作细则、工作方案等制定工作。

4.参与组织研究馆藏资源信息的开发与利用，完善不同载体文献资源体系、编辑文献。

5.完成组织策划各类读者活动，包括培训、讲座、展览、报告会、座谈会等，并撰写活动实施方案和总结报告。

（四）考核条件

申报评审者须参加年度考核和任职期满考核。年度考核合格以上次数大学学历累计不少于1次，大学专科学历不少于3次，高中（含中专、职高、技校）不少于5次。年度考核确定为不合格等次的，当年聘用年限不做计算，考核合格年限可累计计算。非公经济组织、灵活就业人员、自由职业者等可不提供年度考核材料。

四、转评

因岗位调整需要进行转系列评审的，须在现岗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1年，经单位考核合格，可申报转评同级别图书资料系列职称，转系列评审条件与正常申报条件相同，转评前后任职年限可累计计算。

本《安排意见》中未及事宜按照国家和省市现行职称政策规定执行。



